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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召開 110年第 1次「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支用查核評估小組」會議紀錄 

時    間：110年 7月 6日下午 2時 30分 

地    點：本署四樓會議室 

召 集 人：陳主任檢察官怡利                     

出席人員：(如附件簽名冊) 

記錄人員：張宏瑞 

壹、 召集人宣佈開會 

貳、 觀護人室報告支用查核評估小組查核結果(各專案計劃之執行成果查核及查

帳結果，詳如附件 1、2、3) 

110 年度 1-3 月緩起訴處分金暨協商程序履行金額指定團體執行成果查核： 

一、 社團法人屏東縣躍愛全人關懷協會(詳成果彙整表編號 1) 

（編號 1）110年度 1～3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2021

年 1-3 月弱勢家庭兒童課後照顧計畫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新台幣(以下

同)63,240 元，申請補助 63,24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63,240 元。 

二、 社團法人屏東縣志願服務協會(詳成果彙整表編號 2) 

（編號 2）110 年度 1～3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讓

呷飯成為反詐騙的起點」-關懷獨居老人送餐服務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新台幣(以下同)134,850 元，申請補助 134,85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

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34,850 元。 

三、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詳成果彙整表編號 3～19) 

(一)（編號 3）110 年度 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辦理「直接保護」、「間接保護」、「暫時保護」計畫活動成果，支出金額

計新台幣(以下同)7,0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7,000 元。 

(二)（編號 4）110 年度 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辦理「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計畫活動成果，支出金

額計 50,045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50,04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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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編號 5）110 年度 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辦理「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計畫成果，支出金額計 125,800 元，

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25,800 元。 

(四) （編號 6）110 年度 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4,000 元，初核

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4,000 元。 

(五)（編號 7）110 年度 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辦理「直接保護」、「間接保護」、「暫時保護」計畫成果，支出金額計新

台幣(以下同)29,0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9,000 元。 

(六)（編號 8）110 年度 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辦理「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計畫成果，支出金額計

22,88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2,880 元。 

(七)（編號 9）110 年度 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辦理 110 年度監所外節日關懷活動，支出金額計 15,000 元，初核完成，

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5,000 元。 

(八)（編號 10）110 年度 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計畫，支出金額計 91,400 元，初核完成，

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91,400 元。 

(九)（編號 11）110 年度 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4,000 元，初核

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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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編號 12）110 年度 3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

理「直接保護」、「間接保護」、「暫時保護」計畫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24,9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4,900 元。 

(十一)（編號 13）110 年度 3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辦理「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計畫活動成果，支出金

24,94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4,940 元。 

(十二)（編號 14）110 年度 3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辦理「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計畫，支出金額計 122,400 元，初核

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22,400 元。 

(十三)（編號 15）110 年度 3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辦理「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支出金額計 100,548 元，初核

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00,548 元。 

(十四)（編號 16）110 年度 4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辦理「直接保護」、「間接保護」、「暫時保護」計畫，支出金額計 8,900 元，

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8,900 元。 

(十五)（編號 17）110 年度 4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辦理「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計畫，支出金額計 22,5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2,500 元。 

(十六)（編號 18）110 年度 4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辦理「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計畫，支出金額計 115,000 元，初核

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15,000 元。 



 ４ 

(十七)（編號 19）110 年度 4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辦理「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支出金額計 132,949 元，初核

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32,949 元。 

四、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屏東分會(詳成果彙整表編號 20-36) 

(一)(編號 20)110 年度 1 月運用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理犯

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事項)，支出金額

15,2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5,200 元。 

(二)（編號 21）110 年度 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

理犯罪被害保護業務(保護業務)，支出金額計 12,000 元，初核完成，提交

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2,000 元。 

(三)（編號 22）110 年度 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

理守護馨園—安馨(薪)就業輔助專案，支出金額計 63,200 元，初核完成，

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63,200 元。 

(四)（編號 23）110 年度 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

理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支出金額計 12,666 元，初核完

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2,666元。 

(五)（編號 24）110 年度 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

理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事項)，支出金額

計 12,6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2,600元。 

(六)（編號 25）110 年度 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犯

罪被害保護業務(保護業務)，支出金額計 20,0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

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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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0,000元。 

(七)（編號 26）110 年度 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守

護馨園—安馨(薪)就業輔助專案，支出金額計 44,800 元，初核完成，提交

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44,800元。 

(八)（編號 27）110 年度 3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

理受保護人心理創傷復健，支出金額計 10,0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

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0,000元。 

(九)（編號 28）110 年度 3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

理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事項)，支出金額

計 17,4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7,400元。 

(十)（編號 29）110 年度 3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犯

罪被害保護業務(保護業務)，支出金額計 42,9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

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42,900元。 

(十一)（編號 30）110 年度 3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犯罪被害保護業務（年節關懷活動），支出金額計 49,600 元，初核完成，

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49,600元。 

(十二)（編號 31）110 年度 3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守護馨園—安馨(薪)就業輔助專案，支出金額計 69,200 元，初核完成，提

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69,200元。 

(十三)（編號 32）110 年度 4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辦理受保護人心理創傷復健活動，支出金額計 38,000 元，初核完成，提交

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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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38,000元。 

(十四)（編號 33）110 年度 4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辦理保護志工研習），支出金額計 11,177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1,177元。 

(十五)（編號 34）110 年度 4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事項)，支出金額計

16,0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6,000元。 

(十六)（編號 35）110 年度 4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報犯罪被害保護業務(保護業務)，支出金額計 20,000 元，初核完成，提交

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0,000元。 

(十七)（編號 36）110 年度 4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守護馨園—安馨(薪)就業輔助專案，支出金額計 64,000 元，初核完成，提

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64,000 元。 

參、臨時動議 

(一)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因疫情關係無法到校辦理

屏東縣市國中『反毒者聯盟』-反毒教育宣導活動，但前置作業道具印

刷費及教材印製費已完成，提請小組審查是否支應。 

說明：依據本署作業規定「.. 受本署指定撥款機構於撥款前，應先會

請本署同意後，始得予以款，若單據不全、不齊、未附執行成果，未

符合指定用途部分或其他原，須再補正時，應即按期補正，未按期補

正者，本署得拒絕付款。…」 

決議： 

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將上開事項函知本署後送本署緩

起訴處分金查核評估小組會議審議。 

(二) 是否邀請會計主任一同參與支用查核會議。 

說明：因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請款

注意事項經 110.04.20 修正，本署會計單位收到經辦單位(觀護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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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會之申請撥付款案件，應審查核預算是否足供容納、單據是否符合

規定、是否符合相關主計法規、經費支用程序是否完備等… 

決議： 

自下次會議起邀請本署會計室主任列席與會。 

肆、散會 

 


